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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本校大學部學生抵免辦法，訂定本系學生學分抵免施行細則。 

第二條 學生必須持教育部認可之同等級（含）以上公私立學校之科系學分

或推廣教育學分證明始得提出抵免申請。 

一、專科部：高中職以上教育部認可學校之科目學分得以申請抵免五

專前三年之科目學分，二專及五專後二年之科目學分需專科以上學

校認可之科目學分。 

二、大學部：五專後二年或二專之科目可抵四技前二年之科目學分，

二技以上之學分抵免必須為專科畢業後在大學院校所修習之科

目。 

第三條 護理系學生科目學分抵免由系主任及課務副主任，召集科目授課教

師之意見，依下列原則認定： 

一、專科部： 

（一） 科目學分、科目名稱及課程內容相同始可抵免。 

（二） 科目學分、科目名稱及課程內容相近者可給予抵免。 

（三） 選修部分僅以科目之領域（如屬通識或專業）及學分數為

考量。 

（四） 推廣教育學分科目名稱及課程內容相近者可給予抵免。 



學生獲准抵免學分後，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仍應達學籍規定該學期修習

學分之下限規定。 

二、大學部： 

（一） 科目名稱及課程內容相近者可考量給予抵免。 

（二） 通識科目之抵免由通識教育中心決定。 

（三） 推廣教育學分科目名稱及課程內容相近者可給予抵免。 

學生獲准抵免學分後，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仍應達學籍規定該 學期修習

學分之下限規定。  

三、專業科目須為入學前五年內修習之課程，必要時由系主任與課務副

主任協調學生接受考試，通過後方可抵免學分。 

四、實習課程抵免相關事宜：他校入學前實習之學分，若欲抵免本校相

同之實習科目，成績須達七十分以上，始得以抵免。 

五、抵免科目如以學分少者抵免學分多者，其抵免學分者以少學分計

算。 

第四條 申請抵免須繳驗之資料： 

一、欲抵免學分之成績證明。 

二、欲抵免學分之教學大綱（或教科書）。 

三、欲抵免學分之申請表（向日間部或進修部教務處課務組索取）。 

第五條 本施行細則經本系課規會議、系務會議、院及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

議、教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亦同。 

 


